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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纪发〔2014〕6号

★
关于春节期间开展落实“八项规定”情况

专项督查确保务实节俭过节的通知

各县（市、区）纪委、监察局，市直各单位：

为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三十条规定和市委二十六条规定精神，根据中央纪委《关于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确保务实节俭过节的通知》（中纪发〔2013〕10号）和省、市两办《关于务实节俭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皖办明电〔2013〕72号、庆办明电〔2013〕121号）要求，市纪委决定，春节期间在全市组织开展一次专项督查，确保中央、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落到实处。

本次督查的内容包括：严格执行中央纪委关于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和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情况；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和制度情况；党政领导干部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情况以及私自使用公车走亲访友、外出旅游和用公款购置消费、健身和娱乐等活动购物卡的情况。

各级纪检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执纪问责作用，从即日起至2月15日，会同有关部门组成督查组，采取明察暗访、重点抽查等方式，对发现的违反中央规定顶风违纪行为进行查处，坚持快查快办，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依据规定对负有责任的领导进行问责，对典型问题及时曝光。市纪委、市监察局也将适时组织暗访。

督查情况及案件查处情况于2014年2月20日前上报市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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